
国际商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法》期末考试试题（二）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 国际商法是指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 
2、 公司是依据公司法成立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 
3、 违反合同的次要条款或随附条款。 
4、 指在合同成立之后，非由于当事人自身的过失，而是由于事后发生的意外情况而使当

事人在订约时所谋求的商业目标受到挫折。 
5、 仲裁是指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的方式，自愿将其之间的争议交给仲裁协议所确定的第

三人予以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 
 
二、单项选择（每小题１分，共 1５分） 
１、 Ｄ 
２、 Ｂ 
３、 Ｃ 
４、 Ｂ 
５、 A 
６、 Ｄ 
７、 Ｄ 
８、 Ａ 
９、 Ｃ 
１０、 Ｄ 
１１、 Ｂ 
１２、 Ｂ 
１３、 B 
１４、 Ｄ 
１５、 A 
 
三、判断题（每小题１分，共 1５分） 
１、 X 
２、 X 
３、 X 
４、 √ 
５、 √ 
６、 x 
７、 x 
８、 x 
９、 √ 
１０、 x 

 
四、多项选择题（每小题２分，共２０分） 

１、 ＡＢＤ 
２、 Ｃ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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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ＡBＣ 
４、 ＡＢ 
５、 ＡＢＤ 
６、 AＢ 
７、 ＡＣD 
８、 ＡＣＤ 
９、 ＡＢ 
１０、 AＢＤ 

 
五、简答题（每小题 5 分，共２5 分） 
１、 背书人的责任主要有： 

（１） 保证该汇票在提示时将获得承兑和付款；（1） 
（２） 对正当持票人不得否认出票人及其一切前手背书人的签名的真实性；（2） 
（３） 对其直接的或后来的受背书人不得否认该汇票在其背书时是有效的，并且不得

否认他对该汇票享有正当的权利。（2） 
2、什么叫国际惯例？它与习惯有什么区别？其效力如何？ 

     国际惯例，是指国际经济法主体重复类似的行为而上升为对其具有拘束力的规范。（2）

《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规定，法院适用法律时对国际惯例的解释是：经接受为法律的通

例。《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 9 条对国际贸易惯例的解释为：“在国际贸易上已为

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法律上的惯例与习

惯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前者一旦被当事人加以采用，便对该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后者只

是一种习惯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国际惯例没有普遍的约束力，无法与国际公约的

效力相比，但在某些具体的当事人之间却有像国际公约一样的强制力。有些国际惯例已经被

某些国家纳入其国内的成文法，从而具有了法律的普遍约束力。还有些国家的国内法规定，

国际惯例的适用无须当事人明示表示同意。（3） 

 
3、对于国际商法的许多部门法而言，合同法是基础性的法律；它的原理和原则构成这些部

门法共同遵循和运用的原理和原则。（2）例如，一方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合同的一种，

合同法的原理和原则大都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另一方面，国际货物买卖法是特殊的合

同法，其中又包括了这一领域的特殊规则。又如，在代理法领域，法律需要处理本人、代理

人、第三人这三方之间的关系。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依相互间签订的代理合同调整，

而代理合同属于合同的一种，既适用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又适用有关代理合同的特殊规则。

然而，本人与第三人并不直接签约。双方之间的关系，受代理人以本人名义签署的合同的影

响，决定该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则，是代理法的特殊法律规则，而不同于合同法的

一般原理和原则一些国家在立法时把代理关系项下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放在合同法中

调整，而从合理设置法律体系的目的出发，合同法所涵盖的，应仅限于可适用于各种合同的

一般原则。总之，合同法构成许多商事交易的基础，其基本的制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

以国际商法——这一由许多的部门法构成的法律体系为研究对象的人，必须首先具备较坚实

的合同法知识的基础。（3） 
 

 

4、美国产品责任法是以下列几种法学理论为依据的：①疏忽说(theory ofnegligence)；②

违反担保说(breach of warranty)；③严格责任说(strictliability)。（3）凡原告由于使

用有缺陷的产品遭受损害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时，他必须基于上述三种理由之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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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该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依据。（2）　 

 

5、仲裁，是指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的方式，自愿将其之间的争议交给仲裁协议所确定的第

三人予以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2）　 

对于这个定义，我们特别要强调，仲裁本身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性：1. 仲裁的合意性，

当事人之间通过仲裁协议，达成自愿仲裁的合意；2. 第三人，即仲裁员的必备性，不管是

常设仲裁机构的仲裁员，还是临时仲裁(ad hoc)中由当事人指定的仲裁员，都是仲裁必不可

少的必备条件；3. 裁决的强制性，即作为仲裁成果的裁决，可以在法院中申请强制执行。

仲裁的这三个特点，就把其与诉讼和调解区别开了。（3）　 

 

六、案例分析（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依据英美法，转让地产的合同应采取签字蜡封形式。（5） 

   本案件中，A、B 之间不能成立合同。B 无权要求实际履行，其理由是 A、B 之间不存在合

同关系。（5） 

 

2、依据 80 年公约，如果接受按照正常传递方式本来应该在要约规定的有效期内到达，但由

于邮件传递的失误致使未能到达，则除非发价人及时提出异议，否则接受有效，合同成立。

（5） 

    小本案中，如果 A 希望终止此交易，依据公约，A 应该及时向 B 提出异议，表明接受

由于超过了有效期而无效，合同不能成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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